
2005 年 5 月 24 日  
討論文件  

立法會  
規劃地政及工程事務委員會  

關於重整已遺失或難以辨認的政府土地契約及有關文件  
的立法建議  

目的  

  本文件旨在就關於重整已遺失或難以辨認的政府土地

契約及有關土地文件的立法建議，徵詢議員的意見。  

背景  

2. 香港自十九世紀中葉殖民地時代初期開始，一直實行

「土地批租制度」。由政府作為批租人批出的土地契約，訂明

批租人與承租人雙方就批租土地的權利與義務。  

3. 市區的土地契約，大多載有本身的特定條款。  

4. 在八十年代以前，基於歷史原因，新界土地契約的擬

訂方式長久以來與市區頗有分別。新界大部分私人土地均由約

在1905年由政府批出的集體官契所涵蓋。集體官契的條款均大
致相同，只分為「標準」與「補租」兩式。其後批出的新界土

地契約，大部分受有關時間適用的政府憲報公告的條款規限，

各份土地契約只有甚少本身的特定條款。這種做法被逐步取

代，改為發出各份契約載有本身特定條款的地契。  

5. 所有土地契約的正本均以紙張印製。由於我們的土地

契約制度歷史悠久，以紙張印製的契約無可避免會隨時日而變

得殘破。此外，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日本佔領香港期間，很多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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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都已遺失或變得局部或完全難以辨認。  

遺失或難以辨認土地契約所引致的問題  

6. 根據《物業轉易及財產條例》(第219章 )第13(1)條，除
非買賣雙方同意，否則物業買方有權要求賣方出示土地契約正

本或經由律師行文員核簽或公職人員或律師核證的副本。根據

該條文，代表買方的律師必然要求對方出示政府土地契約正本

或經核證副本。倘若政府土地契約已遺失或難以辨認，便難以

符合條例第13條的規定，可能影響物業出售。政府的土地行政
工作，例如執行契約條款行動，亦可能會因遺失契約的問題而

受影響。  

7. 經考慮解決上述問題的各種方法後，當局認只能透過

制定新的法例，重整已遺失或難以辨認的政府土地契約條款，

才可以解決有關問題。  

建議法例  

一般原則  

8.  當局按以下主要原則擬備有關立法建議：  

(a) 許多契約及土地文件因時日漸久 (特別是在第二
次世界大戰時 )而遺失或變得難以辨認，這往往並
非承批人的過錯。因此，建議法例 (主要涉及契約
重整程序 )須盡量簡單務實，以減少對承批人和在
有關地段享有權益的人士所造成的負擔；  

(b) 重整的契約及土地文件所載的條款，須與原有版
本盡量接近；以及  

(c) 為保障私人物業權益，所有在有關土地享有權益
的人士，須有機會參與重整過程或依法尋求補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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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建議  

(A) 法例生效時自動重整已遺失或難以辨認的集體官契  

9.  一如第 4 段所述，集體官契的條款，政府是知悉的。
當局認為重整這類契約的最佳做法，是採用「自動重整」機制。

換言之，這些集體官契會按相同的標準式或補式條款自動重

整。這些已知遺失或難以辨認的集體官契，將會全部列入法例

的附表內，並會在建議法例生效後，立即以批註附表所列各份

集體官契的形式，予以重整。  

(B) 法例生效後自動重整已遺失或難以辨認的政府土地契約  

10.  當局會盡力尋找可以隨法例生效而自動重整的集體官

契，但因集體官契為數不少，上述自動重整機制可能尚有遺

漏，所以在法例生效後，土地註冊處仍有可能發現本來可以自

動重整的已遺失或難以辨認的集體官契。此外，由於時日漸

久，存放在該處以紙張印製的集體官契無可避免會變得殘破。

若出現這種情況，而該處並無有關集體官契的可辨認影像副本

以便由本身按下文第 11 段重整，則該等集體官契會在有關地
段的註冊權益持有人提出申請時，按標準或補租式重整。  

11.  此外，假如存放在土地註冊處以紙張印製的政府土地

契約難以辨認或已遺失，而該處備存有關土地契約的可辨認微

縮軟片或影像副本，則建議法例會授權該處按所持有副本的條

款重整有關土地契約。  

(C) 補償條文  

12.  上文 (A)及 (B)部所述的重整程序有別於按申請進行重
整 (見下文 (D)部 )，分別在於前者不會讓業主參與釐定重整版
本的條款，這是因為當局絕對有信心按上文 (A)及 (B)部所述程
序重整的政府土地契約，其所載條款會與原有版本相同。不

過，萬一按上文 (A)及 (B)部所述程序進行重整後，重整版本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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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於原有版本，以致業主因而蒙受損失或損害，根據建議法

例，有關業主有權向政府索償。  

(D) 按申請重整  

13.  已遺失或難以辨認的政府土地契約 (包括有關的土地
文件 )倘若不能自動重整，則可按申請進行重整。有關申請須
由有關土地現時的註冊權益持有人提出。申請人須提交由土地

註冊處處長簽發的證明文件，證明以紙張印製的政府土地契約

並未存放在土地註冊處 (即「已遺失」)；或申請人須令地政總
署署長 (下稱署長 )信納，存放在土地註冊處以紙張印製的政府
土地契約局部或完全難以辨認，以及土地註冊處並無備存有關

政府土地契約的可辨認微縮軟片或影像副本 (因而無法按上文
第 11 段進行重整 )。申請程序概述如下：  

(a) 按憲報公告所載的條款批出的土地契約  

已遺失或難以辨認的政府土地契約倘若是按憲報公告

所載的條款批出，則會按有關憲報公告刊登的契約條

款重整。業主會得到機會，提出證據令署長信納有關

地段的持有是受其他特定條款規限，與有關的憲報公

告所載者有別。至於按憲報公告所載的條款批出而局

部難以辨認的政府土地契約，假如有部分條款可以辨

認，則進行重整時會納入可辨認的條款。  

重整契約的申請人有責任證明且令署長信納，在政府

土地契約簽發時，有關地段的批租是受當時適用的憲

報公告及／或其他條款規限。  

署長其後會擬備政府土地契約的建議重整版本，並把

建議重整事宜通知在有關地段持有註冊權益的人士。

這些人士可按照法例提供的反對及上訴程序向署長提

出反對重整建議；如不滿署長的決定，他們可再向土

地審裁處或上級法院上訴。一切有關程序完成後，土

地契約將按署長的決定重整，但如有上訴，則會視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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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況，按土地審裁處或上級法院的修訂重整，重整的

土地契約會在土地註冊處登記。  

(b) 並非按憲報公告所載的條款批出的土地契約  

關於並非按憲報公告所載的條款批出的土地契約，申

請人有責任令署長信納土地契約的條款，而重整程序

則基本上與受憲報公告規限的土地契約相同。  

若申請人未能令署長信納其契約是按憲報公告持有的

土地契約及／或土地契約的條款，則署長會建議條款

（就局部難以辨認的政府土地契約而言，可辨認的條

款會納入其內），但有關人士可就條款按上文 (a)段所述
提出反對及上訴。  

(c) 土地文件  

重整土地文件 (例如修訂書、豁免書、批准書、牌照或
同意書 )的申請人有責任向署長提交證據，證明文件條
款的內容。反對及上訴機制與上文 (a)段所述的相同。  

(E) 重組土地契約   

14.  現時共有約 96份土地契約經土地註冊處 (或其前身 )按
土地契約的正本「重組」，但正本現已不知所蹤。由於這些重

組契約實質上複製自承批人所持的原有契約，因此亦可隨法例

生效之日 (按重組版本 )自動重整。  

15.  基於重組時的技術限制，或交由土地註冊處重組的土

地契約正本並非全份可以辨認，有些重組契約可能局部難以辨

認。因此，這類經重整的重組土地契約或須進一步重整。進一

步重整的程序與上文第 13 段所述按申請重整土地契約的程序
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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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一如自動重整的情況，我們建議讓在經重整的重組土

地契約持有權益的人士有權向政府提出法定申索，條件是有關

土地契約在重整後須已進一步重整，以及申索人須證明蒙受損

失或損害。  

(F) 其他主要條文  

17.  建議法例的其他條文，當中包括以下各項：  

(a) 申請人須繳付按申請進行重整的費用和落實重整的開
支 (例如把建議重整事宜通知註冊權益持有人的費用 )； 

(b) 根據擬議法例而被視為已重整的政府土地契約所載的
條款，由重整之日起，取代有關土地契約原有的條款。

重整的契約對所有在有關地段持有註冊權益的人士具

有約束力；  

(c) 設有法定豁免，使到在重整契約生效之時有關地段已
存在違反重整契約條款的情況，只要原政府土地契約

有關的條款已經難以辨認或遺失，則政府會放棄其作

為批租人對有關違約情況採取行動的權利；  

(d) 對《釋義及通則條例》(第 1 章 )內「政府租契」的定義
作出相應修訂，以便重整的契約亦包括在內，並可藉

出示此類契約以遵行《物業轉易及財產條例》 (第 219
章 )第 13 條的規定；  

(e) 對《土地註冊條例》(第 128 章 )作出相應修訂，令附於
土地註冊處所登記註冊摘要的土地文據 (例如修訂書 )
的微縮軟片或影像，可被視為有關文件的正本。此乃

必要的修訂，因為土地註冊處並無保存在該處登記的

土地文據的正本。因此，土地註冊處接到簽發該等土

地文據核證副本的要求時，可就有關土地文據的微縮

軟片或影像簽發核證副本。這項修訂預計可大大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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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整許多土地文件的需要；以及  

(f) 對《土地審裁處條例》 (第 17 章 )作出相應修訂，容許
有關人士就以下各項提出上訴：土地註冊處處長拒絕

核證政府土地契約或土地文件已告遺失的決定、署長

所決定按申請重整版本的條款，以及自動重整個案中

的法定補償。  

未來路向  

18.  當局會按諮詢有關團體的結果改良上述立法建議，並

著手草擬有關條例草案。我們打算在 2005/2006 年的立法年
度，向立法會提交條例草案。  

徵詢意見  

19.  請議員就上述立法建議提出意見。  

 

房屋及規劃地政局  
2005 年 5 月  

 


